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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2020-012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信息披

露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201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

根据《工作函》的有关要求，公司进行了认真分析及核查，相关内容及回复如下： 

2020 年 2月 25 日，你公司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称，已成功研发口

罩生产所需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并实现日产 30 吨，可用于 750 万个口罩的生

产。上述信息经多家媒体转载，引发广泛关注。2 月 26 日，公司股价涨停。在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口罩及相关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是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

信息，可能影响投资者交易决策。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

对你公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要求一：请公司结合主营业务构成、熔喷材料具体用途及对应生产经营资

质、熔喷材料供需现状、熔喷材料收入和净利润占比等实际情况，对媒体报道

等情况进行客观说明，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一）关于公司和得邦塑料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光源、灯具、照明控制及工程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照明工程的设计、安装。全资子公司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简称“得

邦塑料”）主要生产改性塑料粒子，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和电

子电器中的塑料部件。主营均与口罩及相关原材料生产无关。 

2018 年度，得邦塑料经审计营业收入 45,280.81 万元，占公司合并营业收

入的 11.33%，经审计净利润 1,096.49 万元，占公司合并净利润的 4.43%，得邦

塑料占公司整体营收及利润比例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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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的生产与销售情况 

得邦塑料开发并量产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是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日常

经营行为，并希望在此特殊时期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公司生产该类产品的设备

可由原有设备技改即可，投资金额小，建设周期短，对行业内公司来说，整体难

度不大。 

得邦塑料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相关业务处于刚刚启动阶段，刚刚开始量产，

公司微信公众号提到日产可达 30 吨的产能，仅为满产状态下的产能，目前并未

签署对应该产能的订单，具体情况为：目前公司仅与一家下游客户签订供货合同，

该下游客户并非熔喷布核心厂商，合同收入 94.72 万元，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

入为 399,539.01 万元，净利润为 24,741.97 万元，该业务占公司整体营收及利

润比例均极小。后续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预计未来产品订单逐步减少，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得邦塑料量产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的生产线是对现有产线改造形成，目前该

产品盈利能力低于原产线产品及公司其他业务产品，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基本无

影响。 

公司微信公众号提到“可用于 750 万个口罩”，鉴于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处

于产业链上游环节，无法决定下游生产商将该材料用于何种类别口罩，因此对应

的“750 万个口罩”的表述不够准确，具体应视下游口罩类别和型号而定。 

（三）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所处产业链环节 

公司微信公众号描述“熔喷布是口罩的核心，现在根本没有货，一天一个

价”、“具有高效过滤效果的中间过滤层（M 层）熔喷过滤布，所用的主要材料

是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市场缺口很大”，上述描述主要是针对熔喷布市场供需

的描述。口罩产业链为： 聚丙烯专用树脂 发往改性塑料厂生产熔喷布专用料

（得邦塑料所处环节） 发往熔喷无纺布厂制成 M层 发往口罩厂，其中资金

技术壁垒主要集中在熔喷无纺布生产环节，得邦塑料仅为口罩熔喷布原材料供应

商，并不生产熔喷布、口罩成品，得邦塑料生产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所处环节

壁垒相对较低，无需专业生产许可，预计同行业公司产能会逐步释放，产品未来

下游需求和销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尚需进行市场拓展以消化公司技改产能，如未来市场供需发生变化或公

司拓展市场进度不及预期，可能会造成公司相关产品产销率、产能利用率不达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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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要求二、请公司自查，通过微信公众号而非公告的形式发布前述信息的原

因和考虑，相关决策流程、信息发布内容等，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和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回复：经公司自查，得邦塑料开发的聚丙烯熔喷专用材料投资金额、预计销

售收入和盈利均较小，各项指标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故公司未通过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公告。 

公司公众号发布的前述信息首先由通讯员采写，经得邦塑料公司副总经理审

核后，提交得邦照明办公室负责文宣的人员审核，最后由办公室主任审核。得邦

照明办公室主任审核后认为该信息属一般性宣传稿件，其审定后即在公司公众号

上发布。 

公司办公室人员未能考虑到相关信息对股价的影响，董秘办未能及时把关，

相关人员未将该事项向公司主要负责人汇报，导致公司在公众号上发布相关信

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或报道，对股价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将深刻反省，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加强对各

部门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人的培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要求三：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市场热点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况。同

时，请说明近期公司是否存在接受调研、采访等情况，是否曾向投资者透露过

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信息。 

回复：公司基于日常管理需要在公众号上发布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市场热

点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况。2020 年 1 月 3 日公司曾接待中信证券、国泰君安等机

构和个人调研，调研内容均与本次事项无关，未曾向投资者透露过与本次事项相

关的信息。除此之外，公司未有接受其他投资者的调研、采访，未曾向投资者透

露与前述生产经营相关信息。  

要求四：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向本所提交内幕知情人名单，本所将启

动内幕交易核查。 

回复：公司已按要求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内幕知情人名单。 

《工作函》要求：请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相关各方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落实本工作函要求，依

法依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对与信息披露相关的违法违



4 

规行为，将予以严肃追责。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28日 


